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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5679X2026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本部)  

地址：世纪大道 2001号 3号楼  

邮政编码：  

电话：58998515  

传真：  

联系人：戴格灵  

乙方：乙方（主）：上海千匀工程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

路 400 号 1 幢 3 层 

邮政编号： 

电话：13162626618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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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乾超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碧云支行 

账号：445575499402 

乙方（联合体）：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虹口区四平路 257 号永融企业中心

32 层 E 座 

邮政编号：200081 

电话：021-63901880 

传真：63901700 

联系人：张洁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凉城支行 

账号：45208513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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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外环运河（北横河-大治河）河道建设

工程（土方工程、防汛通道及绿化及其他费）财务（投资）监理经协商一致，同

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1乙方所提供的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服务的内容、要求、

服务质量等详见浦东新区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合同。 

2. 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2．1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为 1002800 元整（壹佰万零贰仟捌佰元整）。最终合同结算方式及合同

价格详见浦东新区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合同。 

约定的合同费用已经包括了乙方为完成合同义务所需的全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人工费用、生产工具等物资费用、差旅费用、措施费用、辅助服务、各类税费等，

乙方承诺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其他费用。合同费用不因项目建设期的变化而变

化。 

2．2服务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2．3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通过审计及竣工财务决算。具体详见浦东新

区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合同。 

3．质量标准和要求 

3．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制造厂家企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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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上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标准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

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3．2 乙方所交付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安全、环保、卫生之规定。  

4．权利瑕疵担保 

4．1 乙方保证对其交付的服务享有合法的权利。 

4．2 乙方保证在服务上不存在任何未曾向甲方透露的担保物权，如抵押权、质

押权、留置权等。 

4．3 乙方保证其所交付的服务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权

利。 

4．4 如甲方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付款 

5．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单位：元）。 

5．2 本合同款项支付：具体详见浦东新区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合同。 

6．甲方的权利义务 

6．1甲方依据本合同及浦东新区财务（投资）监理相关管理规定，对乙方的财

务（投资）监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针对乙方工作中的违约违规行为，

甲方有权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6．2甲方应采取适当形式告知项目单位关于乙方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及工作

流程，协调与本工程有关的外部关系，为财务(投资）监理单位履行本合同提供

必要的外部条件。 

6．3若乙方在实施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工作过程中，出现违规违约行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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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主要工作人员，或采取约谈、解除合同等措施，要求乙方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4如果甲方因工作需要对合同进行调整，应有义务及时通知乙方。涉及合同

服务范围调整的，应与乙方协商解决。 

7．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7．1乙方在实施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工作过程中，有向甲方书面报告关于项

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及财务管理意见的权利和义务。 

7．2乙方在实施财务（投资）监理工作过程中应遵循《政府投资条例》、《浦

东新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浦东新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浦东新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管理办法》以及其他

本市、本区相关管理规定。 

7．3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及工作流程主动开展财务（投

资）监理工作，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指导和管理。 

7．4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后，应及时向项目单位提交与受托项目财务（投资）

监理业务有关的各项资料。 

7．5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内容有序开展工作，如实反映项目建设的实际情

况，如实披露项目存在的问题，不得瞒报、漏报。 

7． 6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投资控制及财务管理风险时，乙方应及时进行分析，

向项目单位提出专业的建议。 

7．7乙方应对财务（投资）监理工作过程资料进行规范化的档案管理，并自觉

接受甲方的检查。 

7．8乙方在同一项目中与设计、评估咨询、招标代理、代建、施工监理、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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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等参建单位有关联关系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乙方也不得参与同一项目的

工程价款审查、审核、工程审计（含内审）工作。 

7.9乙方对本合同约定业务活动中获得的有关信息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 

7.10乙方对甲方在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工作监督、指导和管理中发现并提出

的问题及整改要求不能及时予以响应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7.11乙方因不可抗力导致委托财务（投资）监理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且

乙方已尽其应尽责任仍未能避免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合同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 

8．争议的解决 

8.1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合同生效 

9.1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0. 合同附件 

10. 1 本合同附件包括： 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浦东新区政府

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合同。 

10. 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0. 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

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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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合同修改 

11.1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

同条件不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盖章）:乙方（主）（签章控件）： 

乙方：上海千匀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陈贻胜（男）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芳春路 400号 1 幢 3层 

邮政编号： 

电话：1316262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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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联系人：陈乾超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碧云支行 

账号：445575499402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乙方：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王健胜（男） 

地址：虹口区四平路 257号永融企业

中心 32层 E座 

邮政编号：200081 

电话：021-63901880 

传真：63901700 

联系人：张洁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凉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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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452085130868 

 

法定代表人：乙方（主）（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陈贻胜（男） 

乙方（联合体）（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王健胜（男）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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